
※要(被)保人聲明事項： 

一、本人已審閱並瞭解 貴公司所提供之「投保須知」，另依「產險業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內容」，本人已瞭解 貴公司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

資料之目的及用途。 

二、本人知悉 貴公司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於特定目的範圍內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個人資料，有蒐集、處理及利用之權利。 

 

 

 

火災保險批改申請書 
※本保險單自   年   月   日起申請批改如下：                   幣別：新台幣元   

保險單號碼 第                          號 批 單 號 碼  

批 改 項 目 批               改            前 批             改              後 

被保險人及 

身份證字號

或 統 編 

  

  

要 保 人 及 

身份證字號

或 統 編 

  

  

總保險金額   

保 險 期 間 
個月自民國  年   月   日   午   時起 

至民國   年   月   日   午十二時止 

個月自民國   年   月   日  午    時起 

至民國   年   月   日  午十二時止 

抵 押 權 人 銀行                  分行 銀行                 分行 

保險標的物 

所 在 地 址 
□□□ □□□ 

建築構造及 

等     級 
造         屋頂      層樓    等 造       屋頂       層樓     等 

性質 /代號 / / 

費率 /條款 / / 

註    銷  
 

退    保  

預約  保費  
 

賠款  減保  

坪數  
 

建造  

收回文件明細 
 

 保單 收據 

正本   
 

副本   

     因保單資料其中□保險單正本 □保單副本，□收據正本 □收據副本，確實不慎遺失，  
該保險單（證）權益如有任何糾紛，不實情形者，立切結書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立切結書人：                       簽章           

往來銀行名稱及代號：              銀行          分行 存款種類：    
往 來 銀 行 帳 號 ： 

              

 
                      戶  名：                              

※ 本公司採用電匯直接入帳方式支付退保費，若貴保戶同意敬請詳填本申請書 

並檢附存摺封面影本以供核對。（匯費由款項中扣除） 
上開保單內容批改事項請核發

批單憑執為禱 

被保險人 

要 保 人           簽章 

電   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本批單 
加(退) 
保 費 費 

 
 

備 

註 

     

 

覆 

核 
 

初 

核 
 

經

辦 
 

分

保 

 

 

              轄區及代號：                        經手人(ID) 

※
申
請
批
改
時
請
將
保
單
一
併
擲
下
辦
理
。 

備
有
抵
押
之
產
物
要
辦
理
批
改
時
務
請
債
權
人
或
抵
押
銀
行
蓋
章
承
認
後
始
能
辦
理
。 

 
 

 
 

 
 
 

 
 
 

 
 
 

 
 
 

 
 
 

 
 
 

 
 
    

簽
收
人：

 



批改項目說明及應具備文件資料 

批改項目 定義 應具備文件 

一、 加  保 保險金額增加 批改申請書(招攬人需簽章) 

二、 減  保 保險金額減少 

 

1. 批改申請書(要保人都須簽章) 

2. 保險單正副本 

3. 如有押貸需由行庫出具證明 

需核對要保人證件及確認身分；代辦者亦需核對代

理人證件並簽章。 

退費匯款須附存摺影本（要保人）影印存查 

※未收費減保：保單、收據正副本收回換發新保單

收據正副本 

三、 遷 移 

費率、性質、 

結構等級變更 

保險標的物由甲地遷移至乙地,危

險如有變更,費率需調整 
1. 批改申請書(要保人須簽章) 

2. 保險單正副本(承保單位安排查勘） 

※住宅建築物不受理遷移，費率、性質等級變更 

四、 註  銷 自起保日無效 1. 批改申請書(招攬人需簽章) 

2. 收回保單、收據正副本(並註明原因) 

五、 退  保 保費已收,要保人因故無意續保,

得退還未到期之保費 
1. 批改申請書(要保人都須簽章) 

2. 保險單正副本、收據正副本 

3. 如有押貸需由行庫出具證明 

需核對要保人證件及確認身分；代辦者亦需核對代

理人證件並簽章。 

退費匯款須附存摺影本（要保人）影印存查 

六、 保期變更 保期生效日至到期日,提前或延後 1. 批改申請書(要保人都須簽章) 

2. 保險單正副本 

如有押貸需由行庫出具證明 

七、 行庫變更 抵押權人或受益人變更 1. 批改申請書 

原抵押權人出具之清償證明或地政事務所之不動 

產抵押塗銷證明。 

八、 被保險人、 

要保人變更 

過戶或買賣 1. 批改申請書(要(被)保人都須簽章)或持同意

書，始得辦理 

2. 更名須附戶籍謄本 

※死亡須附除戶証明或死亡証明 

九、 門牌整編 行政區域重新劃分門牌經過重新

整編 

1. 批改申請書 

2. 保險標的物地址上同時註明新舊門牌，不另附

證明，新地址請填寫正確 

十、 補發保單、收據 

正、副本 

 

單據遺失 補發保單副本及補發收據正本、副本 

1. 批改申請書（招攬人須簽章） 

補發保單正本：  

1. 批改申請書(要保人需簽章) 

2. 有押貸須由押貸行庫出具證明。 

 


